新民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100年5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6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6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6月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65762號函辦理。
2.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實際需要訂定。
(二)目的：
為維護學生住宿安全及培養學生良好的團體生活習性，在規範下推動學生自治，使學生於住宿期間生活規律、專心求學，特定本管理辦法，以利管理依循。
(三)權責區分：
1.學務處
(1)學務主任、主任教官、生活輔導組長：
①督導及考核宿舍管理全般業務。
②督導及考核宿舍管理成效。
(2)業管教官(學創老師)：
①協助舍監執行宿舍生活管理與輔導，並不定期查核。
②住宿生家長與導師之連繫。
③住宿生入、退宿申請之審核。
④協助住宿生於上課期間申請返回宿舍登記及管制。
⑤特殊事件防範及處理。
⑥依舍監簽處之獎懲建議表內容，協請各輔導教官共同輔導約束。
⑦督導及協助舍監辦理住宿生座談及各項防災演練。
⑧相關住宿安全之查核及建議。
⑨自治幹部遴選之審核，並不定期參與幹部會議。
⑩依實際安全需要配合舍監老師實施宿舍安全檢查。
⑪督導每學期開學二日內由舍監完成內務及環境標準示範，並綜整執行成果上陳校長。
[bookmark: _Hlk163486194][bookmark: _Hlk162622852]⑫管制舍監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建立住宿生緊急事件聯絡名冊，並適時修正更新。
⑬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住宿生座談，並於學期結束一個月前完成，成果上陳校長。
(3)班級輔導教官(學創老師)：
①了解輔導班級住宿生之住宿情況。
②協助輔導班級住宿生之住宿生活輔導。
③輔導班級住宿生違規行為之後續輔導。
④協助審核輔導班級學生之入（退）宿申請。
(4)值班教官(學創老師)：
①住宿生臨時疾病及事故協處及校安通報。
②管制登錄每日住宿生人數及狀況。
③依實際安全需要配合舍監老師實施定期及不定期宿舍安全檢查。 
(5)舍監(學創老師)：
[bookmark: _Hlk162601500]①負責執行宿舍生活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
1.每學期開學後二日內完成內務、環境標準示範，成果電子檔一週內繳交業管教官綜整上陳。
2.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完成住宿生人數統計及建立緊急事件聯絡名冊，送業管教官備查，並隨時修正更新。
②負責保管宿舍內所有設施、設備及物品，並依總務處期程定期清點宿舍財產及將財產清冊送交總務處核對。
③檢查宿舍內所有設施、設備及物品，如有損壞或需維修、更換，應填具請修單報修，俾利總務處處理。
④住宿生起居作息之管制及生活安全之維護。
⑤負責住宿生秩序整潔、休閒活動之督（指）導。
⑥維護宿舍安全、檢查水電、門窗及消防、逃生設施等，如有損壞通知總務處維修。
⑦總務處認定之設施或物品屬不正常損壞，舍監應協同勘驗並追究責任及討論賠償事宜。
⑧宿舍用品請購（修）之申請及不勘用物品及財產申請報廢。
⑨宿舍自治幹部遴選建議，並不定期召開及主持幹部會議（每學期至少兩次並記錄呈閱備查），另於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陳報自治幹部獎勵。
⑩督導宿舍幹部實施內務及環境衛生檢查，並於每月彙整陳報內務及環境衛生獎懲建議表，送業管教官續辧。
⑪住宿生續、退宿調查，並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將住宿人數統計表及住宿生名冊送業管教官管制。
⑫負責住校生疾病之照料送醫、事故之處理並通知家長及向學校校安中心通報。
⑬注意學生安全，就寢後實施查舖，並依實際安全需要在業管教官或值班教官支援下實施宿舍定期及不定期安全檢查。
⑭協助特殊事件之防範、處理及反映。
⑮住宿生請假之審查。
⑯定期召開宿舍座談會及實施各項防災演練。
⑰主持早睌自習及早晚點名，並管制住宿生於0730時前離宿。
⑱住宿生表現優劣獎懲建議。
⑲每日填寫學生宿舍輔導紀錄表、點名表及內務檢查表，並於隔日上午送業管教官續辦。
⑳有關臨時交辦事項。
2.總務處
(1)宿舍設備之採購及維修。
(2)水電供應。
(3)宿舍內所有财座及物品使用規定之律定、維修及年限更換。
(4)住宿相關費用收費。
(5)其他相關事項。
3.會計室：宿舍相關費用之擬訂及帳務處理事宜。
4.人事室：舍監之任用、調遷及考核事宜。
5.「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
(1)設立「私立新民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學務主任為當然主任委員，主任教官為副主任委員，學務處業管教官為執行秘書，另有男女住宿學生代表、住宿學生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共同參與研商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宜，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2)修訂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四)住宿申請與審核：
1.申請：
(1)在校學生於學期結束前四週向舍監或業管教官領取住宿申請表，辦理下學期住宿申請手續，開學後欲補辦住宿者，須於開學後二週內補辦完成，逾期不予受理。
(2)寒、暑假課輔期間之住宿申請，須於學期結束前二週向業管教官申請辦理住宿登記，並依期限繳交住宿所需相關費用，逾期不予受理
(3)新生於報到時辦理申請。
(4)凡因違反宿舍規定遭退宿者，不得再提出住宿申請。
(5)有傳染病及不良習慣者，不得申請。
2.審核：
學生申請住宿審核由生輔組辦理，並依【特殊急難】、【遠道】、【交通不
便】、【新生】之先後順序審定。
(五)進（退）宿管理規定：
1.住宿費用標準依據「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收費標準表辦理。
2.核准住宿之同學需於入住前完成住宿費繳交，逾期取銷住宿資格。
3.經核准住校者，應於開學日期前一日依規定時間向舍監報到入住，否則不准入住。
4.因故必須延遲報到者，應先向業管教官或舍監報備，否則視同放棄。
5.學期中如因特殊事故需申請住宿者，須獲學務主任核准後，始得辧理入住，並確實遵守宿舍相關管理規定，其收費方式如下。
(1)以全學期收費標準，依實際核准住宿日期按週計費，若起及迄當週不滿一週者，仍以一週計算。
  (2)於核准住宿期間又因故辦理退宿者，不得申請退費。
6.住宿申請每次以一學期為限，學期中無正當理由，不得申請退宿。
7.寢室床位經排定公告後，不得任意更換或夜宿他人寢室。
8.住宿學生早、晚餐自理，宿舍不提供膳食。
9.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退宿：
(1)休學、退學、轉學、畢業、結業。
(2)違反住宿規定勒令退宿者。
10.住宿學生辦理退宿時，應騰空床位及衣櫃，依下列各款規定辨理：
(1)請舍監清點相關宿舍物品，若有損壞需完成賠償。
(2)申請退宿者應於退宿日前完成退宿申請單審核及繳交，並註明退宿原因。
(3)勒令退宿者應由舍監或由業管教官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依上述規定繳交退宿申請單。
11.住宿生退宿時，得依下列各款辦理退費：（住宿日以註冊日起算）
(1)於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或教務處註冊組規定之註冊當日完成退宿手續者，全額退費。
(2)住宿期間未逾全學期1/3者（第一次期中考前），退費2/3。
(3)住宿期間已逾1/3者，未達學期2/3者（第二次期中考），退費 1/3。
(4)住宿期間已逾全學期2/3者（第二次期中考），不得申請退費。
12.勒令退宿之學生，應於勒令退宿確定後乙週內完成退宿申請並遷離宿舍（除特殊原因經學務處同意暫住除外）。
13.違反宿舍規定遭勒令退宿學生，取消在學期間住宿申請資格。
14.畢(結)業學生辦妥離校手續後，應立即遷離宿金，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時遷離宿舍者，得提出書面證明，經學務處核准後得延後離宿。
15.曾因違反宿舍規定，遭記大過乙次（含）以上之處分者，不得再申請住宿。
(六)學生宿舍幹部遴選、自治規範及座談會規定：
1.業管教官及舍監，依男、女宿特性及住宿情況，遴選適員擔任宿舍自治幹部，以協助舍監及業管教官處理宿舍各項事宜。
2宿舍各寢室設室長乙員，負責全室秩序之安寧、環境之整潔、公差之派遣、公務之維護等工作。
3.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屬榮譽無給職，任期以二年級為主，幹部之遴選以志願參加、師長推薦及舍監推薦及遴選為主，並經過訓練及考核後，再經業務教官及舍監審查後，始可擔任。
4.宿舍自治幹部屬榮譽職，各項行為表現均應為其他住宿生之表率，擔任幹部期間如因違反規定，造成重大疏失，除取消幹部職務，並應接受本管理辦法之規定處分。
5.自治幹部依職掌維持宿舍秩序、清潔維護、每日人數清點、規定事項轉達、學生意見反映回報及安全維護等工作。
6.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表現優良者依本管理辦法獎勵。
7.每學期召開住宿生座談會，共同研討學生自治、生活管理及安全規範等事宜，會議紀錄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七)作息時間規定：
	活動內容
	作息時間

	起床盥洗、整理內務
	06:30~07:20

	早點名暨宿舍大門關閉
	07:20~07:30

	上課
	08:00~17:00

	晚餐、盥洗及休閒活動
	17:00~19:00

	晚自習
	19:00~21:00

	環境打掃
	21:00~21:30

	晚點名
	21:00~22:00

	熄大燈、就寢(補習學生盥洗)
	22:30~23:00

	全員就寢時間
	23:00~隔日06:30

	假日收假晚點名
	21:00


(八)晚自習公約：
1.依律定之場地及座位實施晚自習，自習時間不得任意走動及飲食，並應保持安靜，不可談笑或出聲朗誦，討論功課以不影響其他同學為原則。
2.晚自習時間不得無故缺席，因故無法參加，應經家長同意後向舍監請假，並由舍監通知家長確認。
3.晚自習時間服裝應穿著整齊 （以不穿著汗衫、內褲及拖鞋為原則），並保持肅静，不得喧嘩、聊天、看小說、課外雜誌等，使用電腦不得作與課業無關之工作，凡經查獲予以當場沒收代管，並依本管理辦法議處。
(九)內務規定與檢查：
1.內務規定：
(1)床上內務須擺設整齊，棉被每日起床後平舖於床位上，保持平整，除寢具外（枕、被、床墊），不得放置任何雜物。
(2)書籍依大小依序排列整齊，擺放於書架，過多之書本可整齊放置於桌面上或裝箱置於書桌底下。
(3)衣櫃內衣物需吊掛整齊，底層放置之個人衣物應折疊整齊。
(4)桌面應保持清潔乾淨，書桌抽屜放置個人物品，擺置力求整齊。
(5)寢室內門窗、玻璃、牆壁、地面及設施，由各寢室學生自行負責清潔維護。
(6)寢室內不得晾曬衣褲。
(7)垃圾桶應裝置垃圾袋，垃圾須分類處理，每日離開宿舍時，一併清理帶離寢室，並依規定攜至學校垃圾場集中。
(8)每日離開寢室前，必須將個人內務整理好，並隨手關閉電燈丶電扇、冷氣及電源。
(9)前列宿舍內務規定及標準，由舍監於每學期開學後二日內，召集全體住宿生完成相關宣教及標準示範，並紀錄成果上陳。
2.內務檢查：
(1)舍監每日實施環境及內務檢查，每月統計後，依本校獎懲規定辦理簽處。
①每月總計不合格統計5項次(含以上)警告乙次。
②每月總計不合格統計10項次(含以上)警告兩次。
③每月總計不合格統計15項次(含以上)記過乙次。
④每週不合格同項次缺失屢犯3次(含以上)警告乙次。
⑤負責公共區域每次打掃不合格，列計個人缺失乙次。
(2)個人寢室內務凌亂，經勸導未改進者，通知家長及班級輔導教官協助輔導，並說明若未改進，將依本規定勒令退宿。
(十)環境整理：
1各寢室內之清潔，由各寢室學生自行輪流打掃。
2公共區域之清潔工作，由舍監分配後，須依規定每日打掃。
3.每月第四週實施大掃除（遇期中考順延一週）。
(十一)禮儀規定：
1.凡集會、點名及會客時，須服裝整齊，且不得穿著拖鞋。
2.低年級學生應尊敬高年級學生，並服從高年級學長(姐)之指導，高年級學長(姐)亦應愛護低年級學生，相親相愛。
3.集會、點名時，應保持靜肅，並準時就位。
4.與師長談話時，應注意禮貌。
5.進入辦公室及他人寢室，應先行敲門，獲得允許後方可進入。
6.至他人寢室拜訪時，應注意談話音量，不得干擾其他室友安寧。
7.他人物品未經物主同意，不得擅自取用。
（十二）安全檢查:
       為避免住宿生攜帶、藏匿違法或違禁物品，學校得依管理要點，進行宿
舍之定或不定期檢查，進行檢查時，應有二位以上之住宿學生代表或學
生家長會代表陪同，並應全程錄影。
（十三）住宿生獎懲實施辦法：
1.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嘉獎：
(1)內務整潔，足為模範。
(2)遵守秩序，足為模範。
(3)執行公務，認真盡職。
(4)熱心服務，有具體事蹟者。
(5) 其他合於記嘉獎者。
2.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小功：
(1)擔任宿舍自治幹部，負責盡職者。
(2)幇助同學排除困難，有具體事實者。
(3)遇問題立即反映，能增進團隊權益者。
(4)主動維護公共設施，能增進團隊利益者。
(5)其他合於記小功者。
3.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大功：
(1)防範意外事件、重大災害，確有特殊表現者。
(2)維護學生安全、宿舍安寧，績效卓著者。
(3)對於突發事件處置得宜，使生命財產獲致確保者。
(4)推動宿舍事務，服務成效極為優異者。
(5)其他合於記大功者。
4.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記警告：
(1)早（晚）點名、晚自習無故缺席者（遲到以公差處罰方式為之）。
(2)寢室內務不整者。
(3)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輕微者。
(4)執行公共區城打掃動務未能克盡職責者。
(5)不遵守作息規定或秩序，情節輕微者。
(6)任意調換床位及晚自習座位者。
(7)污損牆壁，任意釘掛衣物者。
(8)擅自在寢室內飼養寵物。
(9)晚自習時間或就寢後之行為有礙他人權益者。
(10)宿舍內大聲喧嘩及談笑者。
(11)未經報備，於23：00 後洗衣服或洗澡者。
(12)假日留宿未事先申請。
(13)其他合於記警告者。
5.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小過：
(1)違反前頊情事之一，並屬再犯者。
(2)不服從自治幹部工作分派或糾正，有具體事實者。
(3)擾亂團體秩序或破壞公物，情節輕微者。
(4)擅自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逗留者。（異性加重處分）
(5)非住宿生進入宿舍逗留者。（異性加重處分）
(6)外出或外宿未依規定申請，無故不假外宿者。
(7)閱讀不良書刊（如黃色書刊⋯等）或攜帶達禁品(香菸、打火機、含酒精飲料…等)者。
(8)不服從師長（舍監、教官）指導，情節輕微者。
(9)宿舍關宿後無故逗留在寢室者。
(10)登記留宿而點名無故未到者。
(11)玩牌（如撲克牌、麻將牌、四色牌…等）未涉及賭博者。
(12)其他合於記小過者。
6.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大過：
(1)達反前項情事之一，並屬再犯者。
(2)擅自留宿他人者。(異性加重處分)
(3)非住宿生擅自進入宿舍留宿者。（異性加重處分）
(4)擅自改變電器<路>設備或使用各種電<熱>器者。
(5)行為不檢嚴重影響團體榮譽者。
(6)故意損毀宿舍設備或撕毀佈告者。
(7)不服從師長（舍監、教官）輔導糾正，情節重大者。
(8)其他合於記大過者。
7.合於下列情事者，勒令退宿並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1)違反前項情事之ー，並屬再犯者。
(2)不聽從舍監、教官及自治幹部指揮勸導，態度惡劣且屢勸不改者。
(3)竊取他人財物者。
(4)屢犯住宿規定，嚴重影響公共權益或團體秩序者，如：
①無故不参加早晚點名或晚自習，經處分累積滿一大過(含)以上者
②內務不整或未落實環境整理，經處分累積滿一大過(含)以上者。
③無故不參加大掃除三次者。
(5)不假外宿、逾時不歸宿舍。
(6)打架滋事者。
(7)蓄意破壞公物者。
(8)抽煙、賭博、酗酒及吃檳榔者。
(9)其他合於勒令退宿規定者。
(十四)電器用品使用及住宿環境安全規定：
1.節約水電，隨手關閉電燈及水龍頭。
2.嚴禁在宿舍內私接電線、安装插頭、嚴禁使用電爐、電暖器、電扇、電湯匙及其它高耗電之電器（吹風機及檯燈除外），使用音響不得干擾影響他人（請戴耳機）。
3.嚴禁使用易燃物品（如固、液態酒精、罐装瓦斯等）、點蚊香、蠟燭、薰香精油及各種爐具、火燭等，以免危及公共安全。
4.嚴禁在宿舍內養寵物、擺設魚缸養魚，違者依校規加重懲處。
5.宿舍內嚴禁進行任何球類、滑板或其他具有危險性之體育活動。
6.貴重物品不可攜帶至宿舍，多餘金錢請存於郵局或其它金融機構，不可放置寢室，以免失竊。
7.住宿同學如有身體不適，室長應立即向舍監（或値班教官）報告。
8.遇特殊事故或緊急室間發生時，應立即報告舍監(或值班教官)處理。
9.平時謹慎門窗，如發現宿舍內有可疑人物，應立即報告舍監(或值班教官)處理。
10.為維護同學隱私及身體自主權，非經同意，不得偷窺或私自進入他人寢室，取用他人物品，嚴格禁止擅入異性宿舍。
11.非經許可，不得在寢室會客、留宿外賓及非住宿同學。
(十五)文康用品使用規定：
1.愛惜使用文康器材，因人為因素造成損壞，須負賠償之責。
2.文康室使用時間：星期一～五為17:00~19:00，
星期六、日為17:00~22:00。
3.使用文康室應注意音量及秩序，避免大聲喧嘩、嬉鬧及影響他人作息。
4.文康室桌椅使用完畢應歸回原位，並隨時保持整齊，個人物品(垃圾)勿留置於文康室。
(十六)請假及外宿規定：
1.住宿生若有必要請假者，請依學校請假規定填寫請假單，並副知業管教官後始得離校。(請假單經業管教官簽章後，於當日彙整請假資料交舍監，以利管制住宿生之動向)。
2.夜間就寢前及早上起床後由舍監負責清點人數，未經核准〈不假外出》無故缺席者，依規定懲處。
3.各類請假、外出單須填寫清楚，並告知舍監或業管教官確切事由，以示負責。
4.臨時請假或外出，須經家長同意後，向舍監或業管教官請假，經舍監或業管教官通知家長確認後始可外出，並於返校後辦理補請假程序。
5.假日欲留宿者，應於星期四 12:00時前向舍監辧理留宿登記始可。
(十七)點名規定：
1.確依本辦法第柒條「作息時間規定」實施點名，並紀錄備查。
2.全體住校生須按時在指定地點集合，由舍監負責實施早、晩點名。
3.假日留宿人員留宿期間，仍須實施晚點名，點名時間為21:00時。
4.凡點名時遲到或未到者按宿舍規定懲處。
5.點名簿於點名次日由舍監送至業管教官處核對備查。
6.無故點名未到者，由舍監電話聯絡當事人、通知家長及導師。
(十八)例假日（含國定假日）及寒、暑假宿舍管制規定：
1.例假日(含國定假日）登記留宿者，均需依親定點明及打掃公共區域環境。
2例假日（含國定假日）關宿，關宿時間為星期五18:30時至星期目17:00時。
3學生於寒、暑假期間應離開宿舍返家，除輔導課、補習、各科技藝選手集訓或特殊原因申請核准外，住宿生不可留住宿舍，其個人物品收拾整齊放入衣櫃，貴重物品應攜帶回家。
4.核准留宿之學生應依公告安排之宿舍寢室床位住宿。
(十九)公務損壤賠償及個人物品保管規定：
1.入住時應點收個人設施或器具，如有缺少或損壞立即向舍監反眏登記，學期結束時須完整點交，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2.住宿同學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保管好，以免遭人覬覦，如遺失應自行負責，各寢室無人在室內時，請將房門關上。
3.房間內公共設施由該室住宿生共負保管責任，除自然損壞，否則須共同賠償。
4.住宿學生於住宿期間表現優異，並符合本校學生個人獎懲辦法之規定者，舍監或業管教官得簽請獎勵。
(二十)複合式防災逃生演練及緊急事件處置規定：
每學期於期初前兩週實施住宿生避震、防火、防災緊急應變演練，以維護住宿生安全。
1.地震：
(1)各寢室室長關閉電源。
(2)舍監迅速開啟逃生安全樓梯鐵門。
(3)儘速依序離開宿舍，跑至一樓廣場集合點名。
(4)疏散中，請同學用枕頭護住頭部且兩人一組互相掩護，勿慌張、尖叫、推擠。
(5)冷靜迅速疏散至一樓廣場，集合點名時記得添加保暖衣。
(6)疏散時，舍監協助維接秩序，至廣場時，幹部及舍監儘速清點人数，並立刻回報有無受傷或未到同學。
(7)舍監回報當日值勤教官人員是否平安，當日值勤教官人員依規定向各級長官回報，再由業管教官實施訓後回顧及總評。
(8)業管教官於災防演練結束後，依規定回報及陳報執行成果。
2.火災：
(1)逃生路線為：宿舍兩側逃生安全樓梯，盡速依序離開宿舍，跑至一樓廣場集合點名。
(2)逃生時，請同學以毛巾、手帕沾濕摀住口鼻，甚至將外套或棉被弄濕裹住身體，兩人二組互相掩護，勿慌張、尖叫、推擠，泠靜迅速疏散至一樓廣場。
(3)若遇濃煙，身體儘量趴在地上匍伏前進。
(4)逃生時，舍監協助維持秩序，至一樓廣場時，舍長及舍監儘速清點人數，並立刻回報業管教官有無受傷或未到同學。
(5)舍監向業管教官回報人員是否平安到齊，再由業管教官實施訓後回顧及總評。
(6)業管教官於災防演練結束後，依規定回報及陳報執行成果。
3.停電、停水、設備損壞之處理：
宿舍如遇停電、停水、設備損壞情況發生，應迅速向舍監或業管教官反映，並填具維修單由總務處派員修理，損壞期間要求學生不得擅自修理。
4.防風：
學生如遇颱風停課留宿在校，依規定時間作息，學生不得外出，隨時收聽廣播做好防颱之準備。
5.夜間門禁管制規定：
夜間22；00時舍監負責關閉宿舍大門，遇重大緊急危難事件，由舍監及業管教官引導依逃生安全樓梯疏散避難。
(二十一)本辦法由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正，提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之。






附件一:
	新民高級中學住宿生    年   月寢室內務暨環境缺失懲處建議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內務暨環境缺失數
	懲處種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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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教官:               主任教官:               學務主任:

附件二
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學生宿舍家長通知單」

敬愛的家長您好：
1.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規定，凡違反宿舍管理辦法規定經處分累積滿乙大過(含)以上者」，勒令退宿。
2. [bookmark: _Hlk163459210]現貴子弟________於住宿期間，因                ，累積處分已超過乙小過(含)，請共同約束貴子弟，遵守宿舍相關規定，避免遭勒令退宿處分，若經勒令退宿，將不得再申請住宿。

                   耑此順頌               閤家平安
             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學生事務處敬啟

------------------------------------------------------------------------------------------------
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學生宿舍致家長通知單(回條)
本校致學生家長通知單收悉。
班　　級：          科    年    班
學    號：           
學生姓名：           
家長簽章：           
家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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